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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 ART RETAIL GROUP LIMITED
高鑫零售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808）

澄清新聞報道及不尋常價格及成交量變動

現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要求，發表本聲明。

高鑫零售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注意到今日刊登於頭條日報
的一篇文章（「文章」），內容有關已刊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的
中期業績公佈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及本
公司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同店銷售增長為9.5%。董事會謹此澄清，於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已開設的店舖數目為198間而非文章所指的197間。除上文所述者外，
董事會確認，有關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及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第三季之同店銷售增長的資料大體上為正確。董事會並不知
悉文章所載資料的明確來源。

董事會今天亦已知悉本公司股份價格及成交量上升，茲聲明本公司並不知悉導致
該等上升的任何原因。

本公司亦謹確認，目前並無任何有關收購或變賣的商談或協議為根據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3.23條而須予公開者；董事會亦不知悉有任何足
以或可能影響價格的事宜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所規定的一般責任而須予
公開者。

上述聲明乃承本公司董事會之命而作出；董事會各董事願就本聲明的準確性承擔
個別及共同的責任。

承董事會命
高鑫零售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

Bruno Robert MERCIER

上海‧中國，二零一二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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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Bruno Robert MERCIER
黃明端

非執行董事：
鄭銓泰
Christophe Maurice Paule Marie Joseph DUBRULLE
Philippe David BAROUKH
Xavier Marie Alain DELOM DE MEZERAC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挹芬
Desmond MURRAY
何毅


